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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钢劲型钢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天宁法院”）于 2025 年 8 月 6 日

作出（2025）苏 0402 破 4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常州钢劲型钢股份有

限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同日，天宁法院作出（2025）苏 0402 破 42 号决

定书，指定江苏源博律师事务所担任常州钢劲型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以下简称“管理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

第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因 ST 钢劲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 

项，故设出资人组对重整计划草案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进行表决。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 出资人权益调整的必要性 

钢劲公司目前已经严重资不抵债，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均已陷入停滞。

如果钢劲公司破产清算，现有资产将无法满足各类债务的清偿，出资人权

益为 0。为挽救钢劲公司，避免破产清算的风险，出资人应和债权人共同

努力，并分担实现公司重生的成本。根据钢劲公司的股权结构和持股情况，

因此，在本重整方案中，将对钢劲公司出资人，主要是控股股东（一致行

动人）陈红谓、姚苏珍以及陈红谓和姚苏珍持有的常州市钢劲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权益进行调整。 

二、 出资人权益调整范围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重整计划涉及出资人权

益调整事项的，应当设出资人组，对该事项进行表决。出资人组由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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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9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钢劲公司

全体股东组成。上述股东至本重整方案规定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完

毕前，由于交易或非交易原因导致持股情况发生变动的，本重整方案规定

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效力及于其股票的受让方及/或承继人。 

三、 出资人权益调整的内容 

1.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以钢劲公司停牌日的总股本 38,125,000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转增约

4.869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转增约 18,564,300 股，通

过资本公积转增方式，转增后钢劲公司的总股本将由 38,125,000 股增至

约 56,689,300 股（最终新增的准确股本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上述新增股本不向原股东分配，根据

重整计划（草案）的规定全部用于钢劲公司债务清偿。 

2. 大股东让渡部分股票引入投资方 

钢劲公司第一大股东陈红谓将其所有的 21,025,000 股公司股票、第

二大股东姚苏珍将其所有的 12,000,000 股公司公司股票，以及第三大股

东常州市钢劲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其所有的 5,000,000

股公司股票，总计 38,025,000 股公司股票无偿让渡给投资人，并由投资人

投入人民币 2000 万元的重整资金，用于重整后钢劲公司的债务清偿、运营

生产，确保钢劲公司恢复持续盈利能力。不仅如此，投资人在投入上述 2000

万元的重整资金后，后续还将根据钢劲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和要求，继续

投入运营资金、注入优质资产或提供优质资源支持，提升重整后钢劲公司

的市场竞争力。 

四、 特别说明 

本方案为《常州钢劲型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中的出资

人权益调整方案。根据《公司法》第 103 条第 2 款关于股东大会表决机制

的规定，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为出资人

组通过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若《重整方案》经各表决组表决通过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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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将直接申请天宁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 

ST 钢劲最终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以经天宁法院裁定批准的常州钢

劲型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中规定的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常州钢劲型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16 日 


